
  

農業部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 

「茶葉感官品評中級班」委外辦理訓練規範 

 

壹、申請及設立 

一、 茶產業相關之同業公會、協會、學會、公司、農民團體、財團法人或學

校推廣教育等機構得申請辦理本能力鑑定培訓課程。 

二、 欲開設本能力鑑定相關之茶產業培訓課程之機構，應向農業部茶及飲料

作物改良場(簡稱茶改場)申請，並將課程相關資料提送茶改場審查核可

後，始得予同意開課及採認其學習時數。 

三、 辦理課程機構應保留所有訓練相關資料及紀錄，需至茶改場臺灣茶產業

數位服務平台登錄(簡稱數位平台)，並配合接受茶改場不定期實地查核，

若有違規經查證屬實者，將註銷其採認資格。 

四、 茶葉感官品評專業人才中級訓練機關(構)設立申請相關資料如附件，請欲

申請機關(構)依附件 1~5 內容提送(正式發文)茶改場審核。 

五、 茶改場亦提供「茶葉感官品評中級訓練技術」非專屬授權技術移轉，有

需求的機構可上茶改場官網參考。 

六、 若有相關問題請洽詢茶改場產業服務科（03-4822059）。 

貳、訓練機構開班及申請測驗 

一、 新增訓練梯次需上網:訓練機構需於開班前 10天(含以上)將相關訓練資料

(開班時間、報名時間、上課地點、課程表含講師、收費等訊息)上茶改場

數位平台登錄。 

二、 協助建立學員訓練資料:請學員至茶改場數位平台註冊個人資料及上傳照

片，並將學員名單匯入該訓練梯次。 

三、 上課期間茶改場不定期派員至現場查核，未如期提供上課資訊，將不派

員監考。 

四、 預約考試日期：確認可開班後(完成訓練梯次學員錄取名單彙整)即可向茶

改場委外考場申請（可上數位平台預約），並向考場確認日期及繳費事宜。 

109.11.09 發布 

113.05.02 第一次修訂 

113.12.24 第二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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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紀錄學員出席狀況:開班上課期間，需至數位平台進行學員出席情形之紀

錄。 

六、 課程滿意度調查:完成課程，提醒學員填寫線上問卷，完成問卷才能報名

測驗。茶改場將依據學員滿意度調查結果進行訓練機構考核，如有重大

瑕疵，茶改場將請訓練機構限期改善，未改善者將不再受理新增訓練梯

次。 

七、 測驗申請與成績公布: 

(一) 測驗日期與地點預約:測驗日期由委外考場安排，訓練機構確認開班

後，可至數位平台預約測驗地點與日期，並請自行向委外考場確認是

否預約成功及收費事宜，測驗申辦流程詳附件 7。 

(二) 考生測驗資格審查:測驗日期確認後，至數位平台將考生名單匯入該

測驗梯次，建立考生資料後，請協助審查考生資格是否符合規定。 

(三) 保險與收費:保險費用與測驗所需費用(收費標準請洽委外考場)，請訓

練機構統一向考生收費後，依費用類別於測驗前或當天完成支付。 

(四) 測驗成績公布:學員可自行上數位平台查詢測驗成績，成績合格者，

由茶改場核發初級能力鑑定合格證書。 

相關附件如下: 

茶葉感官品評專業人才中級訓練機關(構)設立申請表           附件 1 

茶葉感官品評專業人才中級訓練機關(構)設立計畫書           附件 2 

茶葉感官品評專業人才中級訓練機關(構)設立設備器材清冊     附件 3 

茶葉感官品評專業人才中級訓練機關(構)設立講師清冊         附件 4 

茶葉感官品評專業人才中級訓練機關(構)講師授課同意書       附件 4-1 

茶葉感官品評專業人才中級訓練機關(構)申請設立審核表       附件 5 

茶葉感官品評中級訓練機構開班及管理流程                  附件 6 

茶葉感官品評中級測驗申辦流程                            附件 7 

 



  

附件 1 

 

茶葉感官品評專業人才中級訓練機關(構)設立申請表 

機關(構)名稱: 

負責人及職稱: 

機關(構)地址: 

機關(構)電話: 

申請機關(構)用印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檢附下列文件： 

一、 機關(構)設立證書 

二、 計畫書 



  

附件 2 

 

茶葉感官品評專業人才中級訓練機關(構)設立計畫書 

機關(構)名稱  

 

聯絡人 

 

姓名  

電話  

E-mail  

預 計 開 班 

訓 練 時 間 
 

預 計 開 班 

訓 練 地 點 
 

預 計 開 班 

收 費 說 明 

請條列項目與費用: 

 

 

 

 

 

 

 

 

 

 

總計          元，每人約        元 

預 計 開 班 

招生對象說明 
 

其 他 開 班 

規 劃 說 明 

 

備註：本欄不敷使用時，請依相同格式加頁填列。 

 



  

附件 3 

 

茶葉感官品評專業人才中級訓練機關(構)設立設備器材清冊 

設備器材名稱 單 位 基 本 數 量 實 際 數 量 備註 

 

教室器材 

音響及擴音設備 組 1  含麥克風及喇叭 

單槍投影機 台 1  含投影幕 

電腦設備 台 1  可播放上課簡報 

白(黑)板 個 1  上課用 

上課桌椅 套 30   

實習材料及器材 

茶葉 組 1  術科拼對測驗茶樣 20 種以上 

基本味覺試劑 組 1  苦、澀 

煮水設備 套 1   

茶壺 個 10  容量 7 公升以上 

碼表 個 2   

計時器 個 8   

電子秤 個 8   

號碼牌 組 30  每組有 1~10 及 A~J  

標準評鑑杯組 組 100  每組有杯、碗及蓋 

評鑑瓷黑碗 個 100  容量約 200 毫升 

審茶盤 個 100   

湯匙 支 50   

小品杯 個 50   

鋼杯 個 50   

抹布 條 10   

清洗台 座 2   

衛生安全製茶工廠

(3 星級以上，或學

校製茶實習工廠) 

間 1 

 具備笳藶、笳藶架、浪菁機、

炒菁機、揉捻機、乾燥機等 

製茶所需器具 (可租用 3星級

以上之衛生安全製茶廠，或學

校製茶實習工廠) 

     

     

     

 



  

附件 4 

 

茶葉感官品評專業人才中級訓練機關(構)設立講師清冊 

講師姓名 學歷 經歷 授課課程 
資格條件 

(至少符合其中二項) 
備註 

    □大專以上學歷及具
備 5 年以上從事茶
業相關工作經驗 

□學校聘任之相關課
程專任或兼任教師 

□具備茶改場茶葉感
官品評中高級以上
能力鑑定合格證書 

1.檢附講

師 同 意

書 

 

2.檢附講

師 資 格

佐 證 資

料     □大專以上學歷及具
備 5 年以上從事茶
業相關工作經驗 

□學校聘任之相關課
程專任或兼任教師 

□具備茶改場茶葉感

官品評中高級以上能

力鑑定合格證書 

    □大專以上學歷及具
備 5 年以上從事茶
業相關工作經驗 

□學校聘任之相關課
程專任或兼任教師 

□具備茶改場茶葉感

官品評中高級以上能

力鑑定合格證書 

    □大專以上學歷及具
備 5 年以上從事茶
業相關工作經驗 

□學校聘任之相關課
程專任或兼任教師 

□具備茶改場茶葉感

官品評中高級以上能

力鑑定合格證書 

申請機關(構)用印 

 



  

附件 4-1 

講師授課同意書 

本人       同意接受                  機關(構)遴聘為 

茶葉感官品評專業人才中級能力鑑定訓練課程講師，特立此同意書

為憑。 

授課課程名稱： 

  

  

  

  

  

 

立同意書人 

服務機關(構)/職稱： 

授課講師：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5 

茶葉感官品評專業人才中級訓練機關(構) 

申請設立審核（自評/複評）表 

審核項目 審核參考事項 審核情形 

一、申請文件 自評 複評 

所附文件及表格是否齊全 

(一)申請表 

(二)機關(構)設立證書 

(三)設立計畫書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二、設立計畫書 

(一)訓練場所安全證明 
 最近 1 年內之有效消防安全

檢查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二)訓練設備  訓練設備器材清冊(附件 3)。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三)訓練師資  訓練講師清冊(附件 4)。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四)訓練場所及配置 

1. 訓練教室面積不得少於 40

平方公尺。 

2. 訓練場所需配置飲水及盥洗

設備等。 

3. 製茶實習工廠應為 3 星級以

上之衛生安全製茶廠，或學

校製茶實習工廠(若租用，須

提供租用證明文件)。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五)教材來源 

1.技術移轉茶改場「茶葉感官品

評中級訓練技術」。 

2.或自行編輯且經茶改場審核

通過。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自評綜合意見： 自評機關(構)及人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複評綜合意見： 

 

 

 

 

 

 

 

複評機關(構)及人員： 

 

 

 

 

 

 

 

 

 

 

 

受評機關(構)及人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訓練機構 

未註冊 

開班資訊 
1.課程名稱 
2.開班日期、地點 
3.課程表及授課講師 
4.報名時間 
5.收費(不含考照) 

帳號(Email) 
密碼 
國籍 
身分證字號 
姓名 
英文姓名 
生日 
地址 
電話 
手機 
教育程度 
大頭照 

完成 

茶改場 學員 

上課出席點名(上課時數證明) 

上傳上課照片、年度成果 

填寫課後問卷調查 

註冊 新增開班資料 

上課 

報名測驗 

上課學員資料 

印發證書 

授課 

提醒 

確認完成註冊 

報名考試梯次系統 

匯入考生名單 

 

完成問卷 

課程時數符合 

提醒填寫學員問卷 

學科及術科測驗成績皆達 70分 

初審應考資格 

  

考生名單&座位表 

準備測驗用品 

考卷批改、成績輸入 

向茶改場委外考場 

預約測驗日期 

複審應考資格 

  

監考 

學科或術科測驗成績未達 70 分 

(達 70 分成績可保留 2 年，2 年

內只需補考未達 70 分科目) 

測驗 
測驗場地聯絡、測驗收費與繳費、

考生保險與交通安排等事宜 

補考 

確認測驗日期 

茶葉感官品評中級訓練機構開班及管理流程            附件 6 

 

 

 

 

 

 

 

 

 

 

 

 

 

 

 

 

 

 



  

茶葉感官品評中級測驗申辦流程             附件 7 

 

 


